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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957號

聲 請 人 丁致良
上列聲請人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案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

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0年度附民

上字第 15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其所適

用之提審法及刑事訴訟法第 242條第 1項前段等規定(下併稱系

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8條 。 (二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90

號裁定(下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下稱

憲訴法)第 15條及第 39條規定違反憲法實質正義要求 ,爰聲請

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

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前持系爭判決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經憲法

法庭 ll1年審裁字第 1204號裁定不受理後 ,迭次聲明不服並請

求再次對系爭判決及系爭規定為審查 ,而迭經憲法法庭裁定不受

理在案。本件聲請人指摘有違憲疑義之系爭憲法法庭裁定
,即以

聲請人係請求再次對系爭判決及系爭規定為審查
,．
l生質上屬對憲

法法庭裁定不服 ,而 子不受理 。聲請人持與前次聲請相同理由再

行聲請 ,核其聲請意旨所陳 ,實屬對系爭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

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

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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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

5   月   20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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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58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381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265條及第 298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

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78

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下併稱系爭

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據

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其餘所陳
,僅係以一己

之見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

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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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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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59號

聲 請 人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弗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代 表 人 楊益松
送達代收人  楊益松

上列聲請人為勞動基準法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 旨略以 :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

地訴字第 71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 114年度高上字第 7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對於勞

動基準法第 30條第 5項及第 6項之解釋侵害聲請人財產權之保

障 ,應受違憲宣告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

文 。

三 、經查 ,本件聲請人對系爭判決不服 ,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認上

訴不合法而子駁回確定 ,是本件聲請應以該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判決為確定終局裁判 ,合先敘明 。

四 、復查 ,聲請人前持同一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業經憲

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31號裁定不受理案。聲請人持與前次聲

請相同理由再行聲請 ,核其聲請意旨,實屬對前開憲法法庭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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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聲明不服 ,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5  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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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60號

聲 請 人 邱志信
上列聲請人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

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5528號刑事判

決(下稱系爭判決)在無直接證據之情況下 ,根據間接證據推論聲

請人具備共同運輸毒品之主觀犯意 ,其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

第 2項之方式違反憲法第 8條及第 16條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並請求依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43條規定裁定暫時停止

系爭判決之執行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

明文 。又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

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

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

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法第 59條第

l頂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三 、經查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前經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 (下稱臺南高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 1464號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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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撤銷第一審關於罪刑部分之判決 ,論處聲請人共同運輸第四級

毒品罪刑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認上訴不合法律上

之程式 ,而 予駁回 ,是本件應以上開臺南高分院刑事判決為確定

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 。

四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爭執系爭判決對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當

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判決對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適用 ,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核與憲訴法第 59

條第 1項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又本件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聲請人之暫時處分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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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961號

聲 請 人 施克昌
上列聲請人為過失傷害及其再審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 183

號刑事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違反憲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

第 12號判決所揭示之對質詰問法則 ,不許聲請人於同意證人黃

伊萱於檢察事務官前之詢問筆錄有證據能力後撤回同意 ,復選擇

性援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交通事故案鑑定意見書 ,侵害聲請人受

憲法第 16條保障之公平審判權 ;(二 )確定終局判決認定聲請人

就事故之發生具相當因果關係 ,且未就有利於聲請人之量刑事由

依法說明取捨依據 ,致聲請人須承擔刑事責任並留下刑事前案紀

錄 ,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三 )確定終局判決導致聲請人

具有刑事前案紀錄 ;對聲請人人格發展及社會參與形成長期障

礙 ,牴觸憲法第 22條保障人格權之意旨;(四 )臺灣高等法院 l14

年度交聲再字第 16號刑事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以判決違

背法令應依非常上訴尋求救濟為由 ,拒絕糾正確定終局判決
,並

於判斷聲請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具確實性時適用過苛標準
,使聲

請人無從藉再審制度 ,就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尋求有效救濟
,

對輕罪被告與重罪被告形成程序上之差別待遇 ,亦違反憲法第 7

條及第 16條規定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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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 6個月之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或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第 4款及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 關於確定終局判決告r分 ,該判決於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30日

即已送連聲請人 ,聲請人遲至 l15年 3月 30日 始提出本件聲

請 ,是此部分之聲請已逾越上開規定之法定聲請期間。

(二 ) 關於確定終局裁定部分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以一己之主觀

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之當否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

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上開規定之要件均不合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及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

班l。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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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62號

聲 請 人 黃贊祐
上列聲請人為獎懲等事件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

訴字第 1074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

條之 1(下稱系爭規定),允許不具律師資格之公務員,於符合行

政訴訟法第49條第2項 第 1款至第3款之規定時為訴訟代理人 ,

．l任聲請人為警察特考四等考試及格之警員 ,卻不得為自己之案件

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系 爭規定已限制聲請人之訴訟權 ,並與武

器平等原則之立法目的欠缺嚴密剪裁關聯性 ,爰請求憲法法庭將

系爭規定擴張解釋為「准許公務員就懲處案件訴訟自行上訴至最

高行政法院」;又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聲請人就系爭判決所

提起之上訴 ,則請求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駁回裁定 ,並

准許聲請人得就系爭判決自行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 、經查 :

(一 )聲請人於收受系爭判決後 ,已就系爭判決以其得自行上訴為由

提起上訴 ,並於上訴被駁回前提出本件聲請 ,則不論上訴審審

理結果為何 ,系爭判決自非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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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尚不得持系爭判決提出本件憲法審查

聲請 。

(二 )至聲請人請求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其對系爭判決所提起
之上訴 ,則准許其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部分 ,亦核與憲法訴訟

法第 1條所定人民得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案件類型未合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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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6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202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

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第 29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第 265條 、民事

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疑義 ,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20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64號

聲 請 人 蔡志強
上列聲請人為公共危險等罪延長羈押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5年度台抗字第 320號刑事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認有無羈押必要之判斷毋須經嚴格證明

之見解 ,顯 已牴觸憲法 ;確定終局裁定未附具相關鑑定證明 ,程

序存有瑕疵 ,亦無法證明羈押未違反比例原則 ,已違背無罪推定

原則 ,限制聲請人之身心自由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執一己之主觀見解 ,泛言確定終局裁定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定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

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之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l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965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案件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係主張憲法訴訟法違憲 ,依憲法訴訟法作成之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33號裁定亦屬違憲 ,而請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及聲請解釋憲法 。核其聲請意旨,仍屬對上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

不服 ,是本件聲請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未合 ,本庭爰依同

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l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96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係主張憲法訴訟法違憲 ,依憲法訴訟法作成之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38號裁定亦屬違憲 ,而請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及聲請解釋憲法 。核其聲請意旨,係持與其於憲法法庭 l15年審

裁字第 338號裁定之聲請意旨相同之主張再行聲請 ,仍屬對前開

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是本件聲請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

未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1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96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假處分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心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84號裁定

(下稱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

條、第 49條之 3、 第 29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 、民事

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均有違憲疑義 ,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裁定就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泛言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違

憲 ,尚難謂已具體指摘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

之處 。

四、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均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20    日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0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968號

聲  請  人 AB000一Al13458 (真實姓名及送達處所詳卷 )
訴訟代理 人 蔡尚謙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妨害性自主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4年度聲自字第 118號

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 )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237條第 1項 、

中華民國 94年 1月 7日 修正前 (按 ,係指 88年 4月 21日 修正公

布 )之刑法第 229條之 1、 現行刑法第 229條之 l、 88年 3月 30

日修正前 (按 ,係指 24年 1月 1日 制定公布 )之刑法第 236條及

現行刑法施行法第 9條之 2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對於遭受性

侵害之女性及兒童出現過度限制或明顯不公 ,造成系統性不利之

差別待遇 ,對個案顯然過苛 ,而 有違反憲法第 7條 、第 16條與第

23條規定保障平等權 、訴訟權 、正當法律程序 、比例原則 ,及憲

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並亦違反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與兒童權利公

約 。爰就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聲

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亦為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所明定 。



三 、聲請人係因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經系爭裁定

適用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前段及 94年 2月 2日 修正公布並自

95年 7月 1日 施行前 (按 ,即 24年 1月 1日 制定公布並自同年

7月 1日 方′也行 )之刑法第 80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 ,以聲請人所為

指述 ,顯 已逾追訴權時效等理由 ,認聲請人提出准許自訴之聲請

為無理由 ,予以駁回確定 。是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本件聲請應

以系爭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 ,合先敘明。

四、查系爭規定並非系爭裁定據為裁判基礎之法規範 ,故聲請人以系

爭規定違憲為由 ,對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核與上述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要件有所未合 ,且無從

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

理t。

五 、至聲請人另具狀就系爭裁定及 94年 1月 7日 修正前之刑法第 80

條 、現行刑法第 80條與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前段規定 ,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則 另行審理 ,附比敘明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69號

聲 請 人 蔡佳純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657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裁

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提出「補正狀」
,載明「裁判字號 :l15年審裁字第 657號 」,

並以說明二略謂 :聲請人確依各項規定詳述之 ,但經裁定不受理 ,

深感納悶等語 ,且另補正司法院釋字第 402號解釋 ,請求再為審

杏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楚之裁判聲明不服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綜觀聲請人提出之 「補正狀」,核係對於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

第 657號之審查庭裁定聲明不服 ,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

第 39條規定有違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

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 日

l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70號

聲 請 人 許晉端
上列聲請人因公共危險等罪案件及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714號裁

定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前持最高法院 l12年度台上字第 3688號刑事判決(下

稱系爭判決),依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規定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嗣以「憲法訴訟陳述意見書」,載明「案號 :

l15年審裁字第 714號 」,並就前聲請之憲法審查聲請案陳述意見

稱 :系爭判決係於中華民國 l12年 10月 11日 送達聲請人 ,為 第

1次最高法院收受證書 ,嗣歷經 4次再審 ,至 114年 4凋 22日 最

高法院刑事裁定乃為終審 ,而 聲請人係於 114年 5月 13日 向憲

法法庭提出聲請 ,並未逾越憲訴法第 59條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

限 ;又聲請人係遭受司法迫害誤判成冤案 ,且系爭判決因所適用

之法規違憲 ,應廢棄發回等語 。

二 、綜觀聲請人提出之「憲法訴訟陳述意見書」,核係持系爭判決聲請

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以及對於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714

號之審查庭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聲明不服 ,合先敘明。

三 、關於聲請人持系爭判決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

(一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
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前項聲請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

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而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

l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

第 2項第 4款所明定 。

(二 ) 又再審係特別救濟程序 ,與通常救濟程序屬不同之救濟程序 ,

故就通常救濟程序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該再審裁判尚非原通

常救濟程序之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查系爭判決屬通常救

濟程序之裁判 ,並為該程序之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而 系

爭判決係於 112年 l0月 l1日 送達聲請人 ,惟聲請人係於 115

年 4月 14日 提出本件之「憲法訴訟陳述意見書」於憲法法庭 ,

是此部分聲請已逾越前開規定之 6個月法定期限 ,且無從補

正 。

四 、關於聲請人持系爭裁定聲請部分 :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
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訴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比部分聲請 ,核係對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定聲明不
服 ,而與憲訴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且無從補正 。

五 、綜上 ,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所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2項 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0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0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74號

聲 請 人 劉永曾

送達代收人 蔡俊賢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9年度勞上更l-｝字

第 2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關於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62條及

第 63條規定所持見解 ,不當將事業單位之責任範圍限縮於事業登

記之經常業務 ,致大型企業得利用承攬契約 ,規避職業災害補償

之連帶責任 ,牴觸憲法第 153條規定保護勞工之意旨 ,爰聲請裁

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而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亦為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所

明定 。

三 、經查 :

聲請人因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
,經系爭判決以上訴一

部有理由而部分廢棄原判決 ,進而就廢棄部分自為判決
,並認其

餘上訴及擴張之訴為無理由而均予以駁回後
,聲請人就系爭判決

原得依法提起上訴而未為之 ,則 系爭判決尚非憲訴法第 59條第 1

l



中

項所規定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

自不得據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

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

書記官 涂人蓉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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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79號

聲 請 人 大維國際建設有限公司

兼 代 表 人 黃三維

聲 請 人 晴海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日青柔

上三人送達代收人 工伯群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給付票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
,聲請憲法法庭裁

判 。本庭裁定如下

一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與第三人間請求給付票款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
,

對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l14年度重抗字第 38號民事裁定
,提

起再抗告 ,經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抗字第 883號民事裁定 (下稱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以再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後 ,提起本

件聲請 。聲請意旨略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民法第 866

條第 2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在解釋為 「執行法院得以執行命

令終止承租人已合法有償取得之租賃關係 ,而無須賦子承租人於

執行命令作成前陳述意見之程序機會
,且無須審查民法第 425條

之競合適用」之範圍內 ,牴觸憲法第 15條財產權及第 16條訴訟

權之保障 ;又系爭規定在解釋為 「抵押物 3次拍賣無人應買
,即

足認定才一巨賃關係對抵押權之實行有影響
,而無須審查拍賣底價是

否不足清償抵守甲債權 、無人應買是否另有其他原因」之範圍內
,

l



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 。而前揭關於系爭規定牴觸憲法之解

釋 ,於聲請人之案件亦有適用 ,爰依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規定 ,聲請憲法法庭廢棄系爭確定終局裁定等語 。

二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應係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此審理 。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

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

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

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

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

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應以聲

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

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

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

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

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

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

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

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四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僅係以一己主觀見解 ,泛言系爭規定違

憲 ,並進而謂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亦屬違憲 ,尚難認對於系爭規定

有女口何之牴角蜀憲法 ,以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2



中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

書記官 涂人蓉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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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80號

聲 請 人  劉仲希

上列聲請人為強制執行聲明異議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所有之建物及其基地
,遭債權人聲請強制

執行 ,．l仁聲請人認建物及基地不應併予拍賣 ,遂以執行法院超額

執行為由 ,向 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異議經駁回後 ,向 法院聲明

異議亦遭駁回 ,聲請人不服提起抗告 ,仍遭法院駁回 ,復提起再

抗告 ,最高法院 115年度台抗字第 308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

定終局裁定一)以執行法院合併拍賣建物及其基地 ,並無超額執

行為由 ,認再抗告無理由予以駁回 ;另 聲請人向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 ,亦經最高法院 l15年度台聲字第 318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

確定終局裁定二 )認聲請無理由而駁回。然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

二均未考量建物及其基地係分別登記 ,不應將二者視為單一財產

而併予拍賣 ,遽駁回聲請人之再抗告及停止執行之聲請 ,已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第 15條保障之財產權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其他要件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已就聲請人於該案所持之上開主張
,說明



依民法第 799條第 5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條第 2項 等規定 ,

建物及其基地須合併移轉 ,自 無從分別拍賣 ,縱其價值超逾強制

執行債權額 ,亦非不得對之強制執行 ,否則債權人將無法就債務

人之財產執行受償等語甚詳 ,又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亦依系爭確

定終局裁定一之意旨駁回停止執行之聲請 。本件聲請意旨猶執上

開同一陳詞 ,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 、二違憲 ,核係單純對法

院認事用法之當否而為爭執 ,難謂已具體敘明上開二裁定有何牴

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又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既不受理 ,聲請

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 ,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2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廖純瑜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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